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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

教师任课资格认定及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，保证高质量的本科教学效

果，根据我校实际情况，实施教师任课资格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凡在我校承担本科生课程授课任务者，均应取得相

关课程的任课资格。任课资格按课程逐门申请、逐门认定。 

第三条  具有任课资格的教师，在教学过程中将接受学校、

学院组织的各类教学质量评估及工作检查。 

第二章  申请任课资格的条件 

第四条  申请任课资格的情况包括： 

（一） 新聘教师申请某门课程的任课资格； 

（二） 在我校已有教学经历但三年内未讲授某门课程的教

师申请该门课任课资格。 

第五条  新聘教师申请某门课程的任课资格须具备的条件： 

（一） 通过我校的教师岗岗前培训，教师岗岗前培训包括

学校统一组织或学院单独组织的培训。 

（二） 具有教师资格证或学校颁发的教师岗位聘书。如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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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学院近两学期专任教师上课比例超过 90%，可由学院根据教

学任务，向教务处提出申请，对于没有教师资格证的新聘教师在

当前学期暂缓教师资格证审核，但须提供岗前培训合格证和普通

话测试二级乙等以上证书。 

（三） 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。 

（四） 中级及以下职称教师应随堂跟听过一遍该课程的讲

授，担任一轮该课程的辅导答疑或实验指导工作。 

（五） 通过开课学院组织的该课程的试讲。由开课学院认

定的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，可免试讲环节。 

（六） 学院需为每位新上岗的青年教师，在三年内配备一

位具有副教授或教授职称的指导教师，实现传帮带，指导他们改

进教学工作、提高教学效果，制定好课程教学计划和年度学习计

划。 

第六条  在我校已有教学经历但三年内未讲授某门课程的教

师申请该门课任课资格须具备的条件: 

（一） 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，以前主讲的课程教学效果良

好。 

（二） 了解该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，通读所指定的

教材和一至两本参考书。 

（三） 通过开课学院组织的该课程的试讲。已有同类课程

任课资格或由开课学院认定的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，可免试讲环

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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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课程试讲内容包括部分绪论和其它重点章节内容，

试讲时间不低于 1 学时。 

第八条  行业教师、外聘教师和返聘教师任课资格由开课学

院根据相关管理规定执行。 

第三章  任课资格的认定 

第九条  教师任课资格的认定工作由课程开课学院组织进

行。 

第十条  开课学院组织听课专家组（由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

成员和相关课程组教师组成）对任课资格申请者进行课程试讲和

评议，并给出评价意见。 

第十一条 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查申请者条件，结合课程

授课要求和试讲评价意见给以资格认定, 认定结果分为：“具备

课程任课资格”、“基本具备课程任课资格”和“不具备课程任

课资格”。 

第十二条 被认定“具备课程任课资格”的教师，可独立承

担该课程的讲授任务；被认定“基本具备课程任课资格”的教师，

需要进一步提高教学能力，院系应为其安排课程导师，在课程导

师的指导和帮助下，该教师可以承担该课程的不超过一半的教学

任务，经过一轮课程讲授以后可以重新申请认定该课程任课资格。 

第十三条 被认定“具备课程任课资格”或“基本具备课程

任课资格”的教师须填写“任课资格认定表”，听课专家组填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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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讲评价意见，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人签署认定意见并加盖

学院公章后报教务处备案。 

第十四条 实习类课程的任课资格由相关学院根据实际情况

选择合适的方式进行考核认定。 

第四章  任课资格的取消与重新认定 

第十五条 具有任课资格的教师，连续三年未讲授某门课程，

该门课程任课资格将自动停止，再次任课需重新申请和认定。 

第十六条 在课堂教学质量监控和评估中，出现严重教学质

量问题或综合评估成绩低于 70 分的教师，学校将组织专家组对

该教师该门课的任课资格进行复审，教学质量确有问题的将取消

其该门课任课资格。 

第十七条 取消任课资格超过 2 次的教师，取消该教师所获

得的所有课程任课资格。 

第十八条 对于取消任课资格的教师，两年内不得重新申请

该课程的任课资格，且该课程的重新申请认定次数不得超过 2

次。 

第十九条 需重新申请任课资格的教师，由开课学院组织认

定，并报教务处审核备案。 

第二十条 因违反教学事故处理办法中相关条例，处理结果

为教学岗位解聘的教师，取消该教师的所有课程任课资格并禁止

申请任何课程的任课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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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

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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